
主席，局長，各位議員，各位出席人士，大家好。 

 

我是李業福。1990年小學畢業由內地移民來港定居，因超齡關係得不到入讀中學機會，為前

途茫茫而擔憂不已，幸有觀塘技能訓練中心（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的前身）收錄了我。 

 

當時的我什麼技能都沒有，如何在眾多課程中作出適當選擇？當年中心主任為我設想，鼓勵

我選讀辦公室儀器實務，我決定接納，但因沒有學額而要輪候，在漫長等待中我是多麼的期

待，心情就如同等待分配公屋的輪候人士一般。 

 

當正式上課之後，讀到半途，我已完全掌握課程內容，便申請升讀商業實務課程而得到批准，

與一班中五聾校畢業生一起上課。在中心安排之下，參加各科的遙距英國文憑考試，很高興

獲發國際認可的證書。完成課程之後，中心社工姑娘如常幫每個殘疾學生盡力尋找工作，我

有幸得以在私人機構任職。憑中心所學的技能知識，果然可以讓我發揮所長，盡展所學，由

做助理文員一步步升職到就任行政主任。2005年，榮獲「全港模範殘疾僱員獎」。 

 

有了穩定的工作，我有餘暇發展興趣－攝影，幸運地獲得許多攝影獎項，成為註冊展能藝術

家，參與公益事務，回饋社會。 

 

說到這裡，真的感觸良多。沒有觀塘中心，根本沒有今日的我，隔了多年我仍對中心的培訓

感恩不已。如今，一聽特首林鄭月娥要拆毁觀塘展亮中心，改建公務員訓練學院，厚待自己

下屬培訓的福利，建築在弱勢人士的痛苦之上，嚴重剝削殘疾人士接受教育的權利，我實在

感到驚愕，非常生氣。政府怎可以這樣做？難道高官們不能將心比己嗎？即使要清拆，也應

該優先真正重置觀塘展亮中心。還望政府給予同理心，支持展亮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。 

 

多謝各位聆聽我的心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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